
資料文件         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少數族裔兒童的學前服務  

 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的特別會議上，議員曾提出少數族裔

兒童學前服務的問題。本資料文件旨在向議員提供有關的補充資

料。  

背景  

2 .  根 據 現 行 政 策 ， 所 有 合 資 格 的 本 地兒童，包括少數族裔兒

童，都可以享有九年免費普及基礎教育。政府的目的，是協助有

意在香港永久居留的少數族裔兒童融入本地社會及主流教育制

度。政府不論在學前機構與公營學校，都為少數族裔兒童提供足

夠學額，既顧及他們在幼兒階段的發展和教育需要，又讓他們在

達到九年免費教育的入學年齡時，可以接受基礎教育。  

目前情況  

3 .  “照顧”與“教育”是兒童最早期的基本需要。為配合兒童
發展所需，在設計教顧活動時，應充分考慮他們的家庭背景和文

化。某些學前機構專為培養和教育個別文化種族的兒童而設，使

這些族裔的文化和傳統得以保持。目前，共有五所幼稚園分設於

港島東、油尖旺及元朗地區，為 500 名少數族裔兒童提供教育服
務。部分少數族裔兒童會往提供非本地課程的國際幼稚園上學。

現時共有 47 所國際幼稚園及 17 所以遊戲小組形式開辦的幼兒中
心，學生及兒童數目達 4  556 及 964 人。  

4 .  另一方面，有部分少數族裔父母希望他們的子女盡早融入本

地社會，因而選擇把子女送往本地的學前機構就讀。現時，共有

1  868 名少數族裔學童及 266  名少數族裔兒童正在接受本地 350
所幼稚園及 55 所幼兒中心提供的服務。  

5 .  一直以來，我們銳意協助少數族裔兒童盡早接受主流教育，

希望他們早日從中受惠，得以更妥善、更快速地融入本地社會。

然而，根據經驗所得，最佳的學前服務，卻是家長認為能夠切合

其子女不同發展階段所需的教顧活動。我們支持學前機構為少數

族裔兒童提供適切的教顧活動。基於同樣的教育原則，本港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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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學校也招收少數族裔兒童，其中九所公營學校取錄較多的少數

族裔兒童，合共提供約 4  100 個學額。除公營學校外，約 50 所開
辦多元化課程的國際學校，也為少數族裔兒童提供約 33  000 個學
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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